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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3/2021_2022__E6_9C_80_

E9_AB_98_E4_BA_BA_E6_c80_323851.htm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是否裁定撤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仲裁裁

决的请示的复函(2006年3月1日 [2005]民四他字第47号)广东省

高级人民法院： 你院[2005]粤高法民四他字第22号“关于罗

定市供电局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”收悉。经研究，

答复如下：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就罗定市

供电局与辉恩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之间的合作合同纠纷作出

了[2005]中国贸仲深裁字第37号裁决。罗定市供电局以裁决事

项超出合作合同仲裁协议范围、仲裁程序违反仲裁规则以及

执行裁决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等为由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

请撤销该仲裁裁决。因是否接受当事人的变更反请求系仲裁

庭有权自行决定的事项，且罗定市供电局作为民事主体参与

民事活动应当承担责任，故其有关仲裁程序违反仲裁规则及

执行裁决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。但本案合

作合同存在于罗定市供电局与辉恩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之间，

合作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应仅约束该两当事人之间的合作合同

纠纷，仲裁庭无权就辉恩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与合作公司辉罗

力有限公司之间的借贷合同纠纷以及与罗定市供电局之间的

借贷担保合同纠纷进行仲裁。由于借贷合同及借贷担保合同

约定的仲裁机构为广州仲裁委员会且该委已就借贷担保合同

纠纷作出了[2004]穗仲案字第1692号仲裁裁决，因此，本案仲

裁裁决第一项中有关股东借贷损失的内容，超出了合作合同



仲裁条款约定的范围，应认定属于超裁。同意你院的请示意

见，本案应撤销仲裁裁决第一项中的股东借贷损失部分。 此

复 附：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罗定市供电局申请撤销仲裁

裁决一案的请示(2005年11月1日 [2005]粤高法民四他字第22

号)最高人民法院：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对

罗定市供电局与辉恩中国投资有限公司（下称辉恩公司）合

作合同争议一案，作出了[2005]中国贸仲深裁字第37号裁决。

后罗定市供电局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销涉案仲裁裁

决的申请。经审查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拟对涉案仲裁裁决

予以部分撤销，并依规定就本案向我院进行请示。 深圳市中

级人民法院认为，涉案仲裁裁决第一项是支持辉恩公司要求

罗定市供电局支付赔偿金1600万美元的请求，而辉恩公司是

根据合作公司清算委员会出具的清算结束报告计算赔偿金的

，清算报告确认辉恩公司损失注册资本金9 992 960美元、股

东借贷损失余额12 839 188．87美元，合计损失22 832 148．87

美元，辉恩公司要求罗定市供电局赔偿其损失总额的70％，

即1600万美元。股东借贷是指辉恩公司借给合作公司的款项

，且双方签订了借贷协议，协议还约定了不同的仲裁机构解

决争议。本案仲裁裁决将辉恩公司借给合作公司的款项也作

为辉恩公司的损失，并裁决由罗定市供电局赔偿，超出了辉

恩公司与罗定市供电局签订《合作合同》的仲裁条款的范围

，不是双方合作合同项下的争议，因此，仲裁裁决事项超出

了当事人仲裁条款约定的范围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

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第（四）项的规定，应当撤销

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[2005]中国贸仲深裁字

第37号裁决第一项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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